
证券代码：

600133

股票简称：东湖高新 公告编号：临

2011-34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针对

2011

年

6

月

23

日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对公司下达税务事项通知书， 同时依

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详见公司临

2011-32

号公告），公司已于

2011

年

7

月

1

日向武

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国税局九峰税务所上报自查情况，并于当日补缴

2005

年至

2007

年所得税税款

15,274,218.13

元及滞纳金

11,030,864.10

元。

本次补缴行为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需经审计机构审核确定，并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批准。

公司承诺将及时披露有关审核结果情况。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五日

股票代码：

002442

股票简称：龙星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34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0

年度报告

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已于

2011

年

3

月

24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11

年度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详情见

2011

年

3

月

25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与巨潮资讯网。

本公司将于

2011

年

7

月

7

日（星期四）下午

15:00-17: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

举行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网：

http://irm.p5w.net

参与年度报告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刘江山先生、总经理俞菊美女士、董事会秘书江

浩先生、财务总监李英女士、独立董事董尚雯女士、保荐代表人郭熙敏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通知。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4

日

证券代码：

000869

、

200869

证券简称：张裕

A

、张裕

B

公告编号：

2011－

临

011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4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举行。 本次会议的通知和议案于

2011

年

6

月

22

日通过电子邮件、传真、专人送达等方式告知全体董事、监事和有关高管人员。

会议应参会董事

13

人，实际参会董事

13

人。董事长孙利强先生主持了会议，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和

有关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与会董事以

13

票赞成，

0

票反对和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烟台麒麟包装有限公司

合营的议案》。

本次会议决定由本公司出资

1,539.23

万元受让葡萄牙威诺克软木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威诺克

"

）

持有的烟台麒麟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麒麟公司

"

）

40%

股权和葡萄牙国正金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国正金融

"

）持有的麒麟公司

10%

股权，终止麒麟公司合资经营，将其变更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麒麟公司经营范围为：加工、生产和销售

PVC

帽、软木塞、铝帽、塑料塞等制品，所生产的产品

90%

在

本公司内部销售；其余

10%

销售给外部客户。

经审计，麒麟公司

2010

年实现销售收入

10,124

万元，较上年增长

22.39%

；净利润为

-193

万元，较上年

下降

140.38%

。麒麟公司

2009

年实现销售收入

8,371

万元，较上年下降

10.77%

，净利润为

478

万元，较上年下

降

61.94%

；麒麟公司

2008

年实现销售收入

9,381

万元，较上年增长

21.25%

，净利润为

1,256

万元，较上年增

长

154.25%

。

经评估，麒麟公司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为

3,078.45

万元，评估增值

-132.50

万元，

增值率为

-4.13%

。

本次交易三方同意按评估的净资产价值

3,078.45

万元确定股权转让价格。即本公司等价受让威诺克

持有的

40％

股权，价格为

1,231.38

万元；等价受让国正金融的

10％

股权，价格为

307.85

万元，二者合计

1,

539.23

万元。

本公司认为，收购外方股权后，麒麟公司由本公司独资经营，有利于加快该公司发展步伐，更好地保

护公司股东权益。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９８

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４

号

证券代码：

１１３００２

证券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变动情况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开发行的

２５

，

０００

万张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

券（证券代码

１１３００２

，简称工行转债）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起进入转股期。有关工行转债进行转股的详细情况

请参考本行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发布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工行转债”实施转股事宜的公

告》。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累计已有

３７

，

９３０

张工行转债转为本行

Ａ

股股票， 累计转股股数为

９１７

，

３５３

股。目前，工行转债尚有

２４９

，

９６２

，

０７０

张在市场上流通，占工行转债发行总量的

９９．９８％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一、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期变动前股份数

（

股

）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占本期变动

前

Ａ＋Ｈ

总股

本比例

（

％

）

本期变动增加

股数

（

股

）

本期变动后股份数

（

股

）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占本期变动

后

Ａ＋Ｈ

总股

本比例

（

％

）

Ａ

股

２６２

，

２２５

，

１２３

，

９１８ ７５．１３ ２９４

，

７１２ ２６２

，

２２５

，

４１８

，

６３０ ７５．１３

Ｈ

股

８６

，

７９４

，

０４４

，

５５０ ２４．８７ ０ ８６

，

７９４

，

０４４

，

５５０ ２４．８７

合计

３４９

，

０１９

，

１６８

，

４６８ １００．００ ２９４

，

７１２ ３４９

，

０１９

，

４６３

，

１８０ １００．００

二、股份变动后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

Ａ

股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占

Ａ＋Ｈ

总股本比例

（

％

）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３

，

６４１

，

０７２

，

８６４ ３５．４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１２３

，

３１６

，

４５１

，

８６４ ３５．３３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

产品

１

，

３８２

，

５１０

，

２８６ ０．４０

工银瑞信基金公司

－

工行

－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１

，

０５３

，

１９０

，

０８３ ０．３０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保险产品

５０２

，

４９９

，

７９２ ０．１４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４７２

，

８８９

，

０００ ０．１４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沪

４１９

，

５３９

，

１１９ ０．１２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高利率保

单产品

４１４

，

８４１

，

５４９ ０．１２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３８０

，

０５４

，

４２６ ０．１１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９

注：上述股东持股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２２１

证券简称：银禧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６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

日，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６

日以电子邮件、电话方式送达。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谭颂斌先生主持，经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为加快公司募投项目的实施，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高性能环

保改性聚氯乙烯材料技术改造项目”已由公司利用自筹资金

１

，

８２４

，

５２２．４０

元先行投入，本次置换仅限于置换先期投入的自筹

资金，不包括偿还银行贷款。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６

个月。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就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预先投入情况进行了核验，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出具了天健正信

审（

２０１１

）专字第

０９００５１

号《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行为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

号—超募资金使用》等相关法规，

没有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相抵触，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分别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事宜的详细情况详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同期披露的《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

１．５

亿超募资金和

１．５

亿自筹资金在苏州设立子公司建立新生产基地的预案》。

改性塑料行业属于国家鼓励类新型材料行业，长江三角洲地区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考虑到市场销售半径和公司的影

响力，公司拟加大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投资。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求，经研究讨论，公司拟以超募资金

１．５

亿元及自筹资金

１．５

亿

元在苏州市吴中区设立注册资本为

３

亿元的全资子公司

－

苏州银禧科技有限公司（名称暂定，以工商核名为准），注册资本金

分次注入，公司成立时注入

１．５

亿元超募资金主要用于购置土地、一期建设工程、一期设备及一期投产所需部分铺底流动资

金，后续分次注入

１．５

亿自筹资金主要用于二期项目建设和运营。

公司在苏州设立全资子公司，有利于加强长江三角州地区的改性塑料销售市场的拓展，增强公司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

市场竞争力，提升公司在国内的影响力。该项目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综上所述，上述行为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

号—超募资金使用》等相关法规，没有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相抵触，不

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此预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分别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此事宜的详细情况详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同期披露的 《关于公司以

１．５

亿超募资金和

１．５

亿自筹资金

在苏州设立子公司建立新生产基地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预案》。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了顺利完成董事会的换届选举，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决定按照

相关法律程序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经广泛征询意见，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谭颂斌、谭沃权、周娟、林登灿、袁德宗、刘

进、章明秋、朱桂龙、谢军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其中章明秋、朱桂龙、谢军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

根据相关规定，为了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第一届董事会的现有董事在新一届董事会产生前，将继续履行董事职责，

直至新一届董事会产生之日起，方自动卸任。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意见，认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提名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提名，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第二届董事会任期自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本预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须报请深圳证券

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再行提交给股东大会进行选举。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负责办理公司新设子公司等相关事宜的预案》。

因本次董事会审议之部分事项待股东大会通过后需要董事会具体经办，故董事会现提请股东大会待其通过相关议案后

授权董事会全权具体办理设立子公司等相关事宜。

本预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请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分在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细内容

详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同期披露的《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特此公告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

附件：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谭颂斌，男，出生于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无永久境外居留权，香港浸会大学

ＭＢＡ

硕士学位；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担任本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长。

谭颂斌先生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持有公司法人股东东莞市瑞晨投资有限公司

９０％

的股权，间接持有本公司约

２３６２．５

万股。除与公司董事周娟为夫妻关系外，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没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３．１．３

条所规定

的情形。

周娟，女，出生于

１９７３

年

１０

月，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美国威斯康辛国际大学

ＭＢＡ

硕士；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任职于东莞

银禧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至今在本公司工作，曾任人力资源总监，现任公司副董事长。

周娟女士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持有公司法人股东东莞市瑞晨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

的股权和东莞市信邦投资实业有限

公司

５０％

的股权，间接持有本公司约

４５０

万股。除与公司董事谭颂斌为夫妻关系外，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

持有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３．１．３

条所规定的情形。

谭沃权，男，出生于

１９７２

年

１１

月，中国香港籍，岭南大学

ＥＭＢＡ

；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至今兼任本公司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至今担任（

ＢＶＩ

）

ＵＰＫＥＥＰ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ＬＴＤ

公司的董事。

谭沃权先生持有公司法人股东银禧集团有限公司

８０％

的股权，间接持有本公司约

１５００

万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不

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３．１．３

条所规定的情形。

林登灿，男，出生于

１９７６

年

１

月，硕士学位；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担任广东雷伊股份有公司担任财务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至

今在本公司工作，历任本公司财务总监、副总经理、总经理。

林登灿先生持有公司法人股东东莞市信邦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

的股权，间接持有本公司约

７５

万股。与公司实际控制

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

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３．１．３

条所规定的情形。

袁德宗，男，出生于

１９５９

年

６

月，大专学历；

１９８７

年

９

月至今担任东莞市广汇企业集团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至今担任东

莞市联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至今担任广汇科技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至今担任东莞市广汇科技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至今担任东莞市科

汇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

袁德宗先生持有公司法人股东东莞市联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６８％

的股权，间接持有本公司约

７２９．３

万股。与公司实际控

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

定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３．１．３

条所规定的情形。

刘进，男，出生于

１９７７

年

７

月，硕士学位；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至今担任广汇科技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

刘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没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３．１．３

条所规定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章明秋，男，出生于

１９６１

年

４

月，博士学位，教授职称；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至今任职于中山大学，现任中山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学

院副院长，亚澳复合材料协会（

ＡＡＣＭ

）常务理事、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复合材料学会理事长，广州鹿山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章明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指导意见》中有关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等要求规定，未有

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章

明秋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人员的条件。

朱桂龙，男，出生于

１９６４

年

１１

月，博士学位；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至今任职于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现任广州东凌粮油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东大华农动物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国系统

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广东省技术经济与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副会长，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朱桂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指导意见》中有关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等要求规定，未有

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朱

桂龙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人员的条件。

谢军，男，出生于

１９６９

年

１１

月

９

日，管理学（会计学）博士，教授职称；

１９９６

年至今任职于华南师范大学工作，历任华南师范

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会计系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东塑料交易所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国会计学会高级会员、广东省审计学会理事，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谢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指导意见》中有关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等要求规定，未有被

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谢军

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人员的条件。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２２１

证券简称：银禧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７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

日，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６

日

以电子邮件、电话方式送达。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叶建中主持，审议并通过了如

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经核查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

１

，

８２４

，

５２２．４０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

高性能环保改性聚氯乙烯材料

技术改造项目的自筹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股东和广大投资者利益。同时，公司上述行为已经天健正

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１

）专字第

０９００５１

号《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的鉴证报告》鉴证，内容、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相抵触，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

１．５

亿超募资金和

１．５

亿自筹资金在苏州设立子公司建立新生产基地的议案》。

监事会经核查认为，公司目前产能布局主要在珠三角地区，而长三角地区也是我国改性塑料下游市场最重要区域之一，

公司拟以超募资金

１．５

亿元及自筹资金

１．５

亿元在苏州市吴中区设立注册资本为

３

亿元的全资子公司

－

苏州银禧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暂定，以工商核名为准），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竞争力，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

上述行为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

《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

号—超募资金使用》等相关法规，没有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相抵触，不影响公司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此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了顺利完成监事会的换届选举，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决定按照相关

法律程序进行监事会换届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一名。经广泛征询意见，公司监事会

提名谢吉斌、张德清（简历详见附件）

２

人为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根据相关规定，为了确保监事会的正常运作，第一届监事会的现有监事在新一届监事会产生前，将继续履行监事职责，

直至新一届监事会产生之日起，方自动卸任。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并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两名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上

述两名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

第二届监事会任期自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

附件：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简历

谢吉斌先生，出生于

１９６８

年

１０

月，博士学位；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任职于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期间先

后担任参股企业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证券事务代表，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至今担任本

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

谢吉斌先生通过持有公司股东东莞市信邦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３３％

的股份，间接持有本公司约

５０

万股。与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３．１．３

条所规定的情形。

张德清先生，出生于

１９７７

年

５

月，硕士学位；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就职于安徽蒙城县委办任县委办秘书，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担任广东名冠集团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至今担任银禧工程塑料（东莞）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营销总监，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至今任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张德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第

３．１．３

条所规定的情形。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２２１

证券简称：银禧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８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５７

号文核准，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向社会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５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８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４５

，

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４１５

，

９４３

，

２００

元，超募资金总额为

２４５

，

９５１

，

６００

万元。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对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正信验（

２０１１

）综字第

０９００１０

号《验资报告》。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利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用超募资金

４

，

２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利用超募资金

７００

万元永久补充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的流动

资金。

二、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为加快公司募投项目的实施，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高性能环

保改性聚氯乙烯材料技术改造项目”已由公司利用自筹资金

１

，

８２４

，

５２２．４０

元先行投入，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止，公司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

额

截止披露日自有资金

已投入金额

拟置换金额

高性能环保改性聚氯乙

烯材料技术改造项目

３９

，

６１８

，

９００．００ ３９

，

６１８

，

９００．００ １

，

８２４

，

５２２．４０ １

，

８２４

，

５２２．４０

节能灯具专用改性塑料

技术改造项目

７２

，

２９９

，

６００．００ ７２

，

２９９

，

６００．００ － －

无卤阻燃弹性体电线电

缆料技术改造项目

５８

，

０７３

，

１００．００ ５８

，

０７３

，

１００．００ － －

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

营运资金

－ － － －

合计

１６９

，

９９１

，

６００．００ １６９

，

９９１

，

６００．００ １

，

８２４

，

５２２．４０ １

，

８２４

，

５２２．４０

上述置换仅限于置换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不包括偿还银行贷款。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６

个

月。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就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预先投入情况进行了核验，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出具了天健

正信审（

２０１１

）专字第

０９００５１

号《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三、相关审核和批准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

自筹资金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

，

８２４

，

５２２．４０

元（具体内容详见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刊登的相关董事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

日，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

资金的议案》，全体监事一致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

，

８２４

，

５２２．４０

元（具体内容详见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刊登的相关监事会决议公告）。

四、专项意见

１

、独立董事对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股东和广大投

资者利益。同时，公司上述行为没有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相抵触，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内容、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

１

，

８２４

，

５２２．４０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２

、保荐机构对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发表如下意见：

银禧科技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

，

８２４

，

５２２．４０

元，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和独

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注册会计师已出具了鉴证报告，履行了相关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

业务备忘录第

１

号—超募资金使用》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本保荐机构同意银禧科技实施上述事项。

五、备查文件

１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３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２２１

证券简称：银禧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９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以

１．５

亿超募资金和

１．５

亿

自筹资金在苏州设立子公司

建立新生产基地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５７

号文核准，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向社会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８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４５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４１５

，

９４３

，

２００

元，超募资金总额为

２４５

，

９５１

，

６００

万元。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对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正信验（

２０１１

）综字第

０９００１０

号《验资报告》。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利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用超募资金

４

，

２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利用超募资金

７００

万元永久补充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的流

动资金。

二、对外投资基本概述

（

１

）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和

《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求，经研究讨论，公司拟以超募资金

１．５

亿元及自筹资金

１．５

亿

元在苏州吴中区设立注册资本为

３

亿元的全资子公司，其中超募资金

１．５

亿元主要用于子公司的基建支出，如购买土地、一期

建设工程、一期设备及一期投产所需部分铺底流动资金等。

公司就在苏州市吴中区设立全资子公司建立新生产基地事宜， 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与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

订了《投资意向协议书》（详细情况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披露的《广东银禧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对外投资意向协议的公告》）

公司上述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２

）对外投资的决策审批情况

公司上述对外投资事宜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由于该事项超过

董事会审批权限，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拟设立的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

１

）公司名称：苏州银禧科技有限公司（暂定，以工商核名为准）；

（

２

）设立地址：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河东工业园（暂定，以工商登记为准）；

（

３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

４

）注册资本：

３

亿元（注册资本金来源为：

１．５

亿元来源于母公司银禧科技上市融资的超募资金，另外

１．５

亿元来由母公司

自筹）；

（

５

）注资方式：注册资本金分次注入，公司成立时注入

１．５

亿元超募资金主要用于购置土地、一期建设工程、一期设备及一

期投产所需部分铺底流动资金，后续分次注入

１．５

亿自筹资金主要用于二期项目建设和运营；

（

６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改性工程塑料、高等级路面材料、轨道交通应用材料，销售公司自产产品（暂定，以工商核定为

准）；

（

７

）公司在苏州设立子公司，将公司在东莞的商业模式复制到苏州，在苏州建立一个

１０

万的吨改性塑料生产基地，其中

一期

５

万吨，二期

５

万吨。

四、项目实施计划

１

、设立子公司；

２

、取得土地竞拍资格；

３

、参与土地竞拍；

４

、项目一期建设；

５

、一期项目投资明细如下：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估算价值

（

单位

：

万元

）

建筑工程 设备购置和安装 其他费用 合计

１

土地购置

３５００ ３５００

２

建筑工程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３

环保绿化工程

１５０ １５０

４

设备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５

勘察设计费用

１００ １００

６

建设单位管理费

１５０ １５０

７

铺底流动资金

５７００ ５７００

８

不可预测费用

１５０ １５０

合 计

７６５０ ３０００ ６１００ １６７５０

６

、项目二期建设；

７

、二期项目投资如下：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估算价值

（

单位

：

万元

）

建筑工程 设备购置和安装 其他费用 合计

１

建筑工程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２

环保绿化工程

１５０ １５０

３

设备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４

勘察设计费用

１００ １００

５

建设单位管理费

１５０ １５０

６

铺底流动资金

５７００ ５７００

７

不可预测费用

１５０ １５０

合 计

４１５０ ３０００ ６１００ １３２５０

８

、项目实施进度表：

月份数

内容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前期

准备

初步

设计

施工图

设计

土建施工

设备

采购

设备及

管道安装

试车

完工

本项目一期预计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建成并试运行， 二期项目预计

２０１５

年开始建设，并于

２０１６

年建成并试运行。

五、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改性塑料行业属于国家鼓励类新型材料行业，长江三角洲地区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考虑到市场销售半径和公司的影

响力，公司拟加大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投资。结合公司的生产要求，公司计划设立全资子公司，有利于加强拓展长江三角州地

区的改性塑料销售市场，增强公司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市场竞争力，提升公司在国内的影响力。该项目符合公司的长远规

划，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２

、本次投资对公司未来的影响

根据“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新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分析， 一期项目经济效益预测如下：

单位（万元）

预测项目 投产第一年 投产第二年

营业收入

３１２６５ ６２５３０

总成本费用

２８４５１ ５６９０３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７５ １５０

利润总额

２７３９ ５４７７

所得税

６８５ １３６９

税后净利润

２０５４ ４１０８

主要评价指标

项目名称 单位 数据和指标

投资利润率

％ ３６．５２％

投资回收期

（

税前

）

年

４．２４

投资回收期

（

税后

）

年

５．１５

经济指标可以看出，项目一期于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建成并试运行，一期达产后年销售收入

６２５３０

万元，年利润总额为

５４７７

万

元，投资利润率

３６．５２％

，投资回收期为

４．２４

年（所得税前，含建设期

１

年），投资回收期为

５．１５

年（所得税后，含建设期

１

年），项目

经济效益较好。

本项目二期将根据市场情况，预计在

２０１５

年开工建设。在同样的假定条件下，项目二期投资总额、建设周期、销售收入、

利润总额、投资利润率、投资回收期等数据，与项目一期同类数据完全一致。二期项目投产时如能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所

得税税率将减按

１５％

征收，二期项目投产时的经济效益将超过一期项目投产时的经济效益。

六、投资的风险分析

１

、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主要原材料各种基础树脂（

ＰＶＣ

、

ＰＣ

、

ＡＢＳ

、

ＰＰ

、

ＰＥ

、

ＰＡ

等）、增塑剂、助剂等，近三年公司原材料占生产成本的比重平

均为

９２．６７％

。为保证产品质量，公司主要从国际知名化工企业进口原材料，其价格随原油价格波动而波动。由于公司主要原

材料成本占生产成本的比例较高，因此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生产成本有较大影响。公司存在因主要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

致使成本控制困难，从而使公司盈利能力下降的风险。

２

、产能扩张带来的产品销售风险

本项目达产后，一期

５

万吨产能，二期

５

万吨产能，公司产能将快速扩张。为缓解产能扩大将给公司销售带来的压力，公司

一方面加强对下游细分行业的跟踪，不断开拓新客户；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销售队伍和销售网络的建设，扩大公司销售区

域，提高市场占有率。尽管如此，如果本公司市场开拓不力，将可能造成因产能扩张带来的产品销售风险。

３

、核心技术配方失密的风险

本公司长期以来十分重视新产品的研发，开发了众多适销对路的新产品，并掌握了一系列独特的产品技术配方，公司目

前共拥有发明专利

１０

项（其中与四川大学共同拥有发明专利

３

项），另有

１２

项发明专利正在申请中。由于公司已申请或正在申

请的专利为发明专利，审查公告时间较长，同时由于公司产品种类较多，共有

５

大系列，

７９３

个牌号，

５

，

０３６

个配方，其产品配

方无法全部申请专利保护，因此公司核心技术大部分为非专利技术，不受专利法保护。

公司一方面加强核心产品专利的申请工作，另一方面制定了较为严格的技术保密制度及相应的管理措施，与核心技术

人员签订了商业保密协议和同业限制补偿合同，以防止技术人员的流失而导致核心技术泄密，同时公司制定并实施了一系

列的激励措施，进一步增强了技术团队的凝聚力。近年来，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技术队伍不断壮大，尽管如此，如果因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的离开或其他原因造成公司核心技术失密，将可能削弱公司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对公司发展带

来重大不利影响。

４

、市场竞争风险

国内改性塑料行业市场集中度较低，长期以来存在众多的小型企业，这些企业大多数技术水平落后、生产设备简陋、产

品质量较差，从而导致改性塑料低端市场呈现过度竞争和无序竞争的格局，上述企业造成的恶性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

市场秩序，加大了本公司市场开拓难度。

同时，国外石化巨头依靠其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在国内改性塑料高端领域处于主导地位；另外，近年来我

国改性塑料行业也产生了一批有一定竞争力的企业，其通过研发和应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力，因

此，本公司将面临一定的市场竞争风险。

５

、购买土地存在的风险

公司在参与苏州吴中区土地挂牌竞价时可能存在因土地价格过高或竞价对手出价过高而导致土地竞拍不成功的情况。

七、相关审核和批准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

１．５

亿超募资金和

１．５

亿自筹资金在苏州设立

子公司建立新生产基地的预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以

１．５

亿超募资金和

１．５

亿自筹资金在苏州设立子公司建立新生产基

地。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刊登的相关董事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

日，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

１．５

亿超募资金和

１．５

亿自筹资金在苏州设立子公

司建立新生产基地的预案》，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公司以

１．５

亿超募资金和

１．５

亿自筹资金在苏州设立子公司建立新生产基地。

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刊登的相关监事会决议公告。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在苏州设立子公司建立生产基地事宜尚需股东大会批准，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八、专项意见

１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以

１．５

亿超募资金和

１．５

亿自筹资金在苏州设立子公司建立新生产基地的独立意见

改性塑料下游行业主要有电线电缆、汽车、节能灯、玩具、家用电器等，从改性塑料下游市场可以看出珠江三角洲地区、

长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地区是我国最重要的改性塑料市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

公司目前产能布局主要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而长江三角洲地区也是我国改性塑料下游市场最重要区域之一，公司在苏

州吴中经济开发区购买土面积约

１５０

亩的土地设立全资子公司建立新生产基地， 公司将能更近距离更好的开拓和服务长江

三角洲地区改性塑料下游市场，提高公司市场占有率，提升公司市场影响力。

公司以

１．５

亿超募资金和

１．５

亿自筹资金在苏州设立子公司建立新生产基地没有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相抵触，

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内容、程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以

１．５

亿超募资金和

１．５

亿自筹资金在苏州设立子公司建立新生产基地， 并同意将此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２

、公司保荐机构对对公司以

１．５

亿超募资金和

１．５

亿自筹资金在苏州设立子公司建立新生产基地的核查意见

银禧科技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在苏州设立子公司建立新生产基地，有利于公司拓展长江三角洲的销售市场，提升公司的

经营效益，增强公司在行业的竞争力，提升公司在国内的影响力，同时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上述事项已经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待股东大会表决同意后实施，履行了相关必要的审批程

序。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

号—超募资金使用》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本保荐机构

同意银禧科技实施上述事项。

九、备查文件

１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３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５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新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２２１

证券简称：银禧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２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

○

一一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分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及合规性：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决定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分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星期三）

６．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东莞市虎门镇居岐村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７．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星期三）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

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相关人员。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公司以

１．５

亿超募资金和

１．５

亿自筹资金在苏州设立子公司建立新生产基地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负责办理公司新设子公司等相关事宜的议案》。

上述《议案》

１

及《议案》

２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

上述会议审议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上述议案内

容详见与本通知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及公司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登记办法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工作日时间上午

８

：

３０

分

－１２

：

００

分；下午

１

：

４０

分

－１７

：

３０

分。

（二）登记方式：现场登记、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三）现场登记地点：东莞市虎门镇居岐村，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登记方式：

１

、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

东。

２

、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手续；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的营业执

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３

、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和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参会股东登记表》（附件一），以便登记确认。

信函或传真须在开会前一天以专人送达、邮寄或传真方式到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５．

注意事项：以上证明文件办理登记时出示原件或复印件均可，但出席会议签到时，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必须出

示原件。

四、其他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玉梅、李昊

联系电话：

０７６９－８８９２２９８６

传真号码：

０７６９－８５０７５５５５

通讯地址：东莞市虎门镇居岐村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

５２３９２７

２．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３．

登记表格：

附件一《参会股东登记表》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

附件一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个人股东姓名

／

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个人股东身份证号码

／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

名称 是否委托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发言意向及要点

股东签字

（

法人股东盖章

）：

年 月 日

附注：

１

、 请用正楷字填上全名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２

、 已填妥及签署的参会股东登记表，应于开会前一天送达、邮寄或传真方式（传真号：

０７６９－８５０７５５５５

）到公司（地址：东

莞虎门镇居岐村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邮政编码：

５２３９２７

，信封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不接受电话登记。

３

、 如股东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请在发言意向及要点栏表明您的发言意向及要点，并注明所需的时间。请注意：因

股东大会时间有限，股东发言由本公司按登记统筹安排，本公司不能保证本参会股东登记表上表明发言意向及要点的股东

均能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

４

、 上述参会股东登记表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二

授 权 委 托 书

致：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公司）出席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受托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照本人（公司）于下表所列指示行使表决权，对于可能纳入会议审议的临时提案或其他

本人（公司）未做具体指示的议案，受托人（

□

享有

□

不享有）表决权，并（

□

可以

□

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其行

使表决的后果均为本人（公司）承担。

序号 议案 票 数

１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本议案实施累积投票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姓名

同意票数

（

股

），

请填票数

（

票

数合计不超过股东持股数的

６

倍

）

（

１

）

董事候选人

：

谭颂斌

（

２

）

董事候选人

：

谭沃权

（

３

）

董事候选人

：

周娟

（

４

）

董事候选人

：

林登灿

（

５

）

董事候选人

：

袁德宗

（

６

）

董事候选人

：

刘进

独立董事候选人姓名

同意票数

（

股

），

请填票数

（

票

数合计不超过股东持股数的

３

倍

）

（

１

）

独立董事候选人

：

章明秋

（

２

）

独立董事候选人

：

朱桂龙

（

３

）

独立董事候选人

：

谢军

２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本议案实施累积投票

候选人名称

同意票数

（

股

），

请填票数

（

票

数合计不超过股东持股数的

２

倍

）

（

１

）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

谢吉斌

（

２

）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

张德清

序号 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３

《

关于公司以

１．５

亿超募资金和

１．５

亿自筹资金在苏州设立子公司建立新生产基

地的议案

》

４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负责办理公司新设子公司等相关事宜的议案

》

对于议案

１

、议案

２

，按表中累积投票方式进行投票，议案

３

、议案

４

委托人根据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

方框中打“

√

”为准，每一议案限选一项，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多项指示。其它符号的视同弃权统计。

委托人姓名

／

名称： 受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日期：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附注：

１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２

、 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２２１

证券简称：银禧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３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关于核准广东银禧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５７

号文件核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５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每股

１８．００

元。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１１

］

１５７

号文件同意，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相关事宜，包括授权董事会在完成本次发行后办理有关换领批准证书、工商变

更登记及修改公司章程等法律手续。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公司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东莞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名称：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４４１９００４０００５８６９４

住所：东莞市虎门镇居岐村

法定代表人：谭颂斌

注册资本：壹亿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壹亿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改性塑料：包括

ＰＶＣ

胶粒（原料为新料）、

ＰＰ

防火胶粒（原料为新料）、

ＰＡ

改性胶粒、

ＰＣ＋ＡＢＳ

共聚胶

粒、阻燃

ＡＢＳ

胶粒、

ＰＢＴ

改性胶粒、

ＰＣ

胶粒、

ＬＣＰ

胶粒、

ＰＰＳ

胶粒、

ＰＥＴ

胶粒、

ＴＰＲ

胶粒、阻燃

ＥＶＡ

胶粒、阻燃

ＰＥ

胶粒）。

特此公告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2

2011

年

7

月

5

日 星期二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８８

股票简称：中国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３

转债代码：

１１３００１

转债简称：中行转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变动情况的公告

� �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本行”）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

日发行的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张中行转债（代码

１１３００１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起进入转股期。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累计已有

６

，

０００

张中行转债转为本行

Ａ

股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

１６０

，

２６４

股，其中，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转股股数为

７８

，

９５１

股。 中行转

债尚有

３９９

，

９９４

，

０００

张未转股，占中行转债发行总量的

９９．９９８５％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一、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

类别

变动前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占总股本

比例

本期变动

增加

变动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占总股本

比例

Ａ

股

１９５，５２４，９６７，６４９ ７０．０４％ ７８，９５１ １９５，５２５，０４６，６００ ７０．０４％

Ｈ

股

８３，６２２，２７６，３９５ ２９．９６％ ０ ８３，６２２，２７６，３９５ ２９．９６％

合计

２７９，１４７，２４４，０４４ １００．００％ ７８，９５１ ２７９，１４７，３２２，９９５ １００．００％

二、股份变动后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

Ａ

股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８

，

５５３

，

３５２

，

００５ ６７．５５％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４０２

，

１４６

，

０５３ ０．１４％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０８Ｃ－ＣＴ００１

沪

１９６

，

７５９

，

４３２ ０．０７％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沪

１２９

，

２０１

，

５２４ ０．０５％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１０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４％

中国铝业公司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００ ０．０４％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００ ０．０４％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９０

，

９０９

，

０００ ０．０３％

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５９

，

８０２

，

１００ ０．０２％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３９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１％

注：上述股东持股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四日


